
韶关市曲江区自然资源局

韶关市曲江区自然资源局关千韶关市曲江区
202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

韶关市曲江区2024年度笫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已经广东省

人民政府粤府土审(07) (2024) 65号文批准，经韶关市曲江区

人民政府同意， 现将征地补偿安置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 被征收村组（单位）及面积

韶关市曲江区202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拟征收

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中心村社背经济合作社属下的集体土地

0. 68 8 6公顷（其中水田0. 0066公顷、 旱地0. 5275公顷、 草地

0. 0248公顷、未利用地0. 1297公顷）。

二、补偿标准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 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

例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 《广东省自然

资源厅关于韶关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成果的批复》（粤自

然资函(2024) 109 号）、 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 

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等文的有关规定，土地补偿费及安

置补助费的标准如下：








